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

常州市妇女联合会

常妇〔2017〕 79  号

★
关于开展“常州市十杰百佳女性”

先进事迹征集展示活动的通知

各辖市、区妇联、市各直属妇委会及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集中展示近年来在“强富美高”新常州建设中立足岗位、勤奋敬业、勇于开拓、与时俱进的优秀女性形象，激励带动更多妇女投身与新时代同行、为新目标奋斗、在新征程建功、做新时代新女性，市委宣传部、市妇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常州市十杰百佳女性”先进事迹征集展示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      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，以“巾帼心向党·建功新时代”为主题，通过开展“常州市十杰百佳女性”先进事迹征集展示活动，宣传展示我市各条战线中成绩显著、贡献突出的优秀女性，在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，在常州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，激昂巾帼之志、彰显巾帼之美，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巾帼之力。

二、评选内容      

本次活动将征集110名“常州市十佳女性”的先进事迹，并从中重点推荐宣传10名“常州市十大女杰”先进事迹。

（一）在全市科技创新战线中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女科技工作者”先进事迹；

（二）在全市窗口行业中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服务女能手”先进事迹；

    （三）在全市企事业单位女职工中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技能女职工”先进事迹；

（四）在全市城乡妇女中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创业女性”先进事迹；

（五）在全市教育培训系统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女教育工作者”先进事迹；
（六）在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女医卫工作者”先进事迹；
（七）在全市政法系统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巾帼卫士”先进事迹；

    （八）在全市文化、新闻系统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女文化新闻工作者”先进事迹；

    （九）在全市公益慈善机构、社会组织中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公益女性”先进事迹； 

（十）在全市妇女工作者中征集11名“常州市十佳妇女工作者”先进事迹；

三、推荐时间

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0日

四、推荐条件

（一）全市18周岁以上的全市各界女性；

（二）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及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精神；

（三）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勤奋工作，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，在本职岗位上成绩显著，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代表性；

（四）模范遵守社会公德，积极弘扬家庭美德，敢于抵制不正之风，自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；

（五）热心支持妇女儿童事业，在妇女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和影响。

（六）获得过本行业市级以上荣誉称号。

五、推荐步骤

（一）各相关单位认真对照推荐类别和条件要求，在内部甄选的基础上再向上推荐。原则上各辖市区妇联申报不同类别的优秀女性事迹不少于3个，不多于6个； 各直属妇联、妇委会及女性团体不同类别的优秀女性事迹不少于1个，不多于3个。其中，科技、教育、医卫、总工会等女性行业条线，由相关单位妇联共同牵头征集，征集表格于2018年1月20日前提交至市妇联宣传部。 

(二)市妇联同时在“常州女性”微信公众号上开通社会推荐通道，届时将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，推荐人选将反馈至各行业、各单位进行审核。

（二）2018年1月20日—1月28日为网络宣传时间，所有十杰百佳女性候选人皆通过“常州女性”微信公众号展示宣传，接受群众点赞和评论。2月初，主办单位将组织相关单位、行业以及媒体等组成评审团，共同推选出110名常州市“十杰百佳优秀女性”先进事迹，在“三八”节期间进行通报表扬，并利用各级各类媒体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。
六、推荐要求 

（一）各辖市、区妇联和各直属妇联、妇委会要及时向各行业主要领导汇报，并在广大妇女中宣传发动，认真推荐在我市各行业中有卓越成绩、在妇女群众中具有标杆导向作用的优秀女性，在符合推荐条件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被推荐事迹的时代性、广泛性和代表性；通过事迹征集，更加广泛地凝聚全市妇女的智慧和力量，激励广大妇女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为增创发展新优势、种好常州幸福树作同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
（二）各级妇联要广泛听取被推荐人选工作单位意见及上级主管部门意见，并对被推荐人选的先进事迹进行综合审定，提出推荐意见。

（三）被推荐人选是企业经营者（法人代表）的，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、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利税指标证明及捐赠、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等有关情况。 

（四）各单位在推荐典型的过程中，要严把质量关，事迹材料的撰写要在确保事迹真实的基础上，注重挖掘典型的动人故事和感人细节，生动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把先进典型写活、写实、写透。 

（五）请各单位于2018年1月18日前填报《常州市十杰百佳女性事迹征集评选推荐表》，提供500字以内的简要事迹和15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各1份，所有上报材料均一式2套。电子材料一并提供2张工作照片，不小于1MB；电子材料传送至市妇联宣传部。

（六）被推荐人只能申报以上10个行业十佳女性中的一项，不得兼报；已当选历届常州市“十大女杰”和“百佳女性”的先进女性事迹，不再列入此次推荐范围。

（七）常州市十杰百佳女性事迹征集是一项意义深远、影响广泛的活动，各辖市（区）妇联、各行业、各单位要认真对待，实事求是，精心组织，协调配合，逐级做好推荐、考核、上报及宣传等工作。

七、联系方式 

联系地址：常州市妇联宣传部， 电话：85683822；

电子信箱：czflxcb@126.com；

联 系 人：杭芸、许梦涵
附件：常州市十杰百佳女性事迹征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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